
2014年4月11日 星期五 统筹：王长善 编辑：黄盈 见习美编：董思秀 校对：亚丽 版式：杨卫萍

郑事
A13

养

老

金

上

调

昨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出通知，今年1月1日起，我省再次上调企业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115元。通知要求，各地人力资源部门确保4月份将增加的养老金发放到位。
本次调整是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2014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的通知》精神，经河南省人民政府同意，并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批准。
郑州晚报记者 辛晓青 通讯员 黄晓红

调整范围 调整办法

资金来源

从 2014 年 1 月 1 日
起，为2013 年 12 月 31 日
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
续的 企 业 退 休 人 员 增
加基本养老金（含退职

人员，不含建国前参
加革命工作并符合
原劳动人事部劳人

险〔1983〕3 号文
件规定的退休工
人，下同）。

此次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所需资金，参加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的，由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支

付，直接由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在数
据库中增加，实行社会化发放。未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由
原渠道解决。

普遍调整

按以下两部分增加基本养老金：
1.调整范围内的退休人员每人

每月增加115元。
2.按调整范围内退休人员本人

的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不含
折算工龄），每满一年增加 2 元。缴
费年限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

适当倾斜
在普遍调整基础上，再适当提

高下列人员的基本养老金：
1.对截至2013年12月31日年满

65周岁的高龄退休人员，分年龄段按
以下标准每人每月再增加基本养老
金：年满 65 周岁不满 70 周岁 40 元；

年满70周岁不满75周岁50元；年满
75周岁不满80周岁60元；年满80周
岁不满85周岁70元；年满85周岁不
满90周岁80元；年满90周岁90元。
退休人员的年龄计算，以批准退休时
确定的出生时间为准。

2.按照本通知进行普遍调整和
高龄退休人员适当倾斜标准增加养
老金后，月养老金仍未达到 1000 元
的退休人员，再增加 35 元，但增加
后不得超过1000元

3.企业退休军转干部在按以上规
定调整后达不到所在省辖市、省直管
县（市）企业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水
平的，补足到所在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企业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水平。

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

完善寒门学子
全方位资助体系

记者昨日从河南省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获悉，2014 年，我省将
加大经费资助投入，进一步完善
覆盖各个阶段的全方位资助体
系，确保“不使一名学生因家庭经
济困难而失学”。

2014 年，我省将逐步完善学
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中
职院校、本科生以及研究生等各
个阶段的寒门学子资助政策。
郑州晚报记者 张竞昳

明天
480家集聚区企业
提供2.2万个岗位

4月12日上午，河南省人社厅、
河南省教育厅联合在河南财经政法
大学（金水东路与东四环交叉口西
北角）举办2014年河南省产业集聚
区企业与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对接
洽谈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将有我省
产业集聚区内480家企业参加，提
供岗位22000多个。知名企业有中
建七局、中铁七局、平安保险等中央
驻郑企业，还有富士康、河南天瑞、
双汇、瑞贝卡、开曼铝业、金龙铜管
等几十家河南百强企业，参会企业
涉及电子、机械、制药、化工、建筑、
地产、服务等各个行业。

同时，全省各级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将从 4 月 12 日至 5 月
12 日开展为期一个月的“2014年
河南省产业集聚区企业与高校毕
业生岗位对接洽谈活动”。约组织
活动100场次，近1万家产业集聚
区内企业参加，提供约25万个就业
岗位。 郑州晚报记者 吴淑娟


